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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 893-2012），受北京未来科

学城置汇建设有限公司的委托，北京中地大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承

接了昌平区回龙观国际信息产业基地二期（一）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估工作。

一、评估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 394 号令《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2. 国土资源部[2004]69 号《关于加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通知》；

3.《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 893-2012）；

4.《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 年版）；

5.《北京地区建筑地基基础勘察设计规范》（DBJ11-501-2009）（2016 年版）；

6.《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 年版）；

7.《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

二、评估目的和任务：

本次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主要目的和任务为：

1. 基本查明规划用地及其周边的地质环境条件；

2. 调查规划用地及其周边的地质灾害类型、规模、分布、稳定状态等，分

析评价其对场地和建筑物的影响；

3. 分析预测拟建工程在建设和使用过程中对地质环境的改变和影响，评价

其可能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及灾害的范围、危害程度；

4. 对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及土地使用的适宜性进行综合评价，并提出对地质

灾害的防治措施及建议。

本次评估原则、内容、技术方法和工作程序等按《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

规范》（DB11/T 893-2012）（以下简称“评估规范”）执行，对“评估规范”中未

明确的执行国家和行业标准与技术规程。

第一章 评估工作概述

一、工程和规划概况与征地范围

昌平区回龙观国际信息产业基地二期（一）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位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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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昌平区史各庄街道，其西侧紧临京藏高速公路，北侧临定泗路，东侧临回昌东

路，周边公路四通八达，交通较为便利，详见规划用地交通位置示意图（图 1-1）。

图 1-1 规划用地交通位置图

昌平区回龙观国际信息产业基地二期（一）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东至回昌

东路，西临京藏高速公路，南至规划回龙观工业区南路，北至定泗路，总用地面

积约为 370139.238m
2
，需同步实施整理（拆迁）用地规模 28292.344m

2
，地上建

筑规模约 557406m2。

规划用地范围见图 1-2，规划用地现状见图 1-3～图 1-5。

规划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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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规划用地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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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向东 镜向北

镜向北 镜向北

镜向北 镜向北

镜向北 镜向南

图 1-3 规划用地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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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向西 镜向东

镜向南 镜向南

镜向北 镜向西

镜向西 镜向南

图 1-4 规划用地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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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向南 镜向南

镜向南 镜向北

镜向西 镜向西

图 1-5 规划用地现状照片

二、以往工作程度

评估区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地质研究程度较高，已完成了大量的区域地质工

作，包括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灾害地质等工作，主要研究成果有：

60年代到 70年代，完成了第一轮 1：5万区域地质调查，并提交了 1：5万各图

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1979年北京市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完成的《北京平原

区基岩地质构造图（1：10万）》及 1979年 6月北京地震地质会战第二专题《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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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地区构造体系图（1：10万）》、《北京地区活动构造体系图（1：10万）》及说

明书；北京市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 1978年 10月完成的《北京市水文地质图（1：

10 万）》及说明书。同时我公司还收集了规划用地附近的地质灾害评估报告多份，

如《昌平区东小口镇陈营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建设场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

告》（中地宝联（北京）基础工程有限公司，2006年）、《沙河卫星城北区规划建

设场地之 F5、D4-D8、D11-D16及 G8-G10 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北

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2006年）、《银山别墅工程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中国建筑科学院地基所，2006年）、《昌平未来科技城北 1 区、北 2区土地一

级开发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北京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总公司，2009

年）、《北京新能源汽车设计制造产业基地 A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估报告》（中航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2011 年）、《昌平郝庄集中供热工

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中航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2012 年）、《北京

大学第六医院异地扩建工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中航勘察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2012 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异地扩建工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中航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2012 年）、《北京沙河高教园区（G－7－2地块）

农民搬迁楼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中航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2013

年）及《昌平回龙观至海淀上地地区自行车专用路工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中地地矿建设有限公司，2018 年）。以往的地质灾害评估报告和科研等地质工

作为本项目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础条件。

三、工作方法及完成的工作量

我公司接受评估任务后，为了科学全面地对规划用地及其周边地区进行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在现场踏勘的基础上，结合场地附近的区域地质、工程地质、

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等资料，进行了地质环境条件的综合分析评价。并针对甲方

提供的委托书及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编写了工作大纲及评估报告提纲。确定

了野外和室内的工作内容。

野外部分主要是区域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等。野外调

查范围主要根据该建设工程项目特点及地质环境条件来确定。本次工程地质、水

文地质及环境地质调查面积为 9km2。工作流程见图 1-6，调查范围见图 1-7。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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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工作自 2021年 5月 1日开始，于 2021年 5月 25日全部完成。本次评估完成

的实物工作量见表 1-1。

表 1-1 工作量统计表

项目名称 单位 完成工作量 说明

收集资料
报 告 份 27

图 件 张 12

工程地质调查 km2 9

水文地质调查 km2 9

环境地质调查 km2 9

勘察钻孔 个 4 总进尺 80m

标贯试验 次 47

数码照相 次 136

通过上述工作，基本查清了场地的区域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

质特征。了解了场地上部地层情况，为评估地面沉降及砂土液化提供了详实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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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地质灾害评估工作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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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调查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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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估范围与级别的确定

（一）评估范围

由于地质灾害的发生和对环境的影响往往涉及一个较大的范围，因此在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中，其评估范围不能只局限于建设场地。根据“评估规范”的规

定及规划建设项目特点、地质环境条件和地质灾害种类、规模、特点等，确定此

次评估工作应对昌平区回龙观国际信息产业基地二期（一）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

目及周边进行地质灾害现状、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确定本次地

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评估范围为 9km2。

（二）评估级别的确定

1．建设项目重要性类别划分

昌平区回龙观国际信息产业基地二期（一）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总用地面

积约为 370139.238m
2
，需同步实施整理（拆迁）用地规模 28292.344m

2
，地上建

筑规模约 557406m2，按照“评估规范”附录 B的规定，确定该建设项目为“重

要建设项目”。

2．地质环境复杂程度判定

昌平区回龙观国际信息产业基地二期（一）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位于北京

市平原区西北部，地貌上属于永定河冲积扇中上部，现为林地、厂房、荒地等，

地形较平坦，地形、地貌条件复杂程度为“简单”。

评估区在大地构造位置上位于中朝准地台（Ⅰ）燕山台褶带（Ⅱ1）中段的

西山迭坳褶（Ⅲ5）中的门头沟迭陷褶（Ⅳ11），其附近 3km范围内无活动断裂通

过，评估区断裂构造简单。

评估区位于平原区，主要由人工填土、新近沉积及一般第四纪冲洪积成因黏

土、粉土及砂土，岩土体结构较复杂，工程地质条件中等复杂。评估区内存在多

层地下水，且年际变化较大，水文地质条件中等复杂。

根据现场调查，评估区内存在的潜在的地质灾害主要为地面沉降、砂土液化，

其中地面沉降位于沙河－七里渠地面沉降区的中心地带，评估区地质灾害中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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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评估区附近的人类活动主要是抽汲地下水及进行工程建设，其中地下水的开

采形成大范围的地面沉降区，对工程建设有一定的影响，工程建设改变原地下水

的赋存环境，对地质环境有一定的影响，评估区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活动较强烈。

通过以上分析，依据“评估规范”附录 B，确定场地的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

度为“中等复杂”。

3．确定评估级别

规划用地地质环境复杂程度“中等复杂”，拟建项目为 “重要建设项目”，

依据按照“评估规范”表 2的规定，确定本次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级别为“一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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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质环境条件

一、气象、水文特征

（一）气象

昌平区回龙观国际信息产业基地二期（一）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位于北京

市昌平区，所属区域属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一年四季分明，

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晴朗清爽，冬季寒冷干燥。据昌平气象台的

资料，本区多年平均气温 11.9℃，极端最高气温 40.3℃（1961年 6月 10 日），

极端最低气温-19.6℃（1962年 2月 24日）。

本区降雨主要集中在 6～9月份，占全年降雨量的 70%～80%。昌平区降雨

量多年变化见图 2-1。

本区为季风区，冬季以西北风和北风为主，夏季多偏南风，春秋两季为南

北风转换季节，年平均风速2～3m/s，最大超过20m/s。本区土壤冻结自11月下旬

至次年2月下旬，冻结深度0.8～1.0m。

图2-1 昌平区1959-2018年降水量变化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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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文

规划用地北侧约 1.1km 有南沙河通过，见图 2-2，属温榆河水系，温榆河发

源于北京市昌平区军都山山麓，上游由东沙河、北沙河、南沙河 3条支流汇合而

成，全长 47.5km，其间有蔺沟河、清河、龙道河、坝河、小中河汇入，流域面

积 4423km2。1970年至 1972年曾两次整治，沿河筑堤，并建闸 4座。蔺沟河口

以上防洪标准按 50年一遇设计，洪峰流量 400m3/s；蔺沟河口以下按 20年一遇

设计，50年一遇校核，洪峰流量 1562m3/s。可灌溉农田 20万亩。温榆河古称湿

余水、温余水。

北沙河，上源有高崖口沟、柏峪口沟、白羊城沟、兴隆口沟、泃猊沟，汇

合后称北沙河。沿途在双塔村东汇入关沟，在踩河村东汇入虎峪沟，于沙河镇北

与东沙河汇合入沙河水库。

南沙河，上源是周家巷沟，它发源于海淀区寨口村附近，向东北流，在常

乐村以南汇入发源于二道河的一条小河后称南沙河。再向东流在沙河镇以东入沙

河水库。规划用地北侧的南水河宽约 100～110m，深约 3～4m，见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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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规划用地附近水系分布图

规划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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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规划用地北侧的南沙河（镜向北）

二、地形地貌

昌平区回龙观国际信息产业基地二期（一）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位于北京

市平原区西北部，地貌上属于永定河冲积扇中上部，见图 2-4，现为林地、厂房、

荒地等，地形整体较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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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北京地区各冲洪积扇分布图

三、地层岩性

评估区位于永定河冲洪积扇的中上部，第四系堆积物厚度 300m，第四系以

下为石炭－二叠系及侏罗系，见图 2-5。现由老至新简述如下：

1．石炭-二叠系（C-P）

分布在本区北部大部分地区，埋深 300m，岩性为砂页岩、砾岩夹煤系地层。

2．中侏罗统(J2)

规划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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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于南部大部分地区，埋深 200～300m。岩性主要为一套中酸性火山熔岩

与火山碎屑岩组成。

3. 第四系

广泛分布在规划用地表层，厚度约 300m 左右，岩性以黏性土、粉土、砂土

及圆砾交互沉积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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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评估区基岩地质图

评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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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质构造与区域地壳稳定性

（一） 大地构造位置

评估区大地构造位置（表 2-1）位于中朝准地台（Ⅰ）燕山台褶带（Ⅱ1）中

段的西山迭坳褶（Ⅲ5）中的门头沟迭陷褶（Ⅳ11），见图 2-6。

表 2-1北京地区构造单元划分简表

Ⅰ Ⅱ Ⅲ Ⅳ

中

朝

准

地

台

燕

山

台

褶

带

（Ⅱ1）

承德迭隆断（Ⅲ1） 三岔口-丰宁中穹断（Ⅳ1）

密（云）怀（来）中隆断

（Ⅲ2）

密云迭穹断（Ⅳ2），花盆-四海迭陷褶（Ⅳ3），

大海坨中穹断（Ⅳ4），昌（平）怀（柔）中穹断

（Ⅳ5），八达岭中穹断（Ⅳ6），延庆新断陷

（Ⅳ7）

兴隆迭坳褶（Ⅲ3） 新城子中陷褶（Ⅳ8）

蓟县中坳褶（Ⅲ4） 评估中穹断（Ⅳ9）

西山迭坳褶（Ⅲ5）
青白口中穹断（Ⅳ10），门头沟迭陷褶（Ⅳ11），

十渡-房山中穹褶（Ⅳ12）

华

北

断

坳

（Ⅱ2）

北京迭坳褶（Ⅲ6）
顺义迭凹陷（Ⅳ13），坨里-丰台迭凹陷（Ⅳ14），

琉璃河-涿县迭凹陷（Ⅳ15）

大兴迭隆起（Ⅲ7）
黄村迭凸起（Ⅳ16），牛堡屯-大孙各庄迭凹陷

（Ⅳ17）

大厂新断陷（Ⅲ8） 觅子店新凹陷（Ⅳ18）

固安-安清新断陷（Ⅲ9） 固安新凹陷（Ⅳ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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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北京市构造分区略图

门头沟迭陷褶（Ⅳ11）位于门头沟至杜家庄一带，属西山迭坳褶之腹心地带。

与北部青白口中穹褶和南部十渡－房山中穹褶呈构造过渡关系，东北与昌怀中穹

断和北京迭断陷相邻。受燕山运动的作用形成了一系列的北东－南西向的构造线，

且因构造运动和侵蚀作用的剧烈影响，使地层改造成为多个连续或不连续的短轴

背向斜构造。

（二）区域内主要断裂

北京地区处于阴山纬向构造带南缘，祁吕～贺兰山字型东翼反射弧构造带附

近及新华夏系构造带与延昌弧型构造东翼南缘的复合部位。区内由于受上述构造

体系的综合作用和燕山期频繁的岩浆活动影响，致使本区构造形迹较为复杂。北

部山区属燕山纬向断褶带，南部平原区为新华夏系冀中拗陷，北京平原区主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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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一系列北东向或北北东向与北西向的断裂构造（其中以北东向断裂构造为

主）。这一构造格局在中生代晚期已基本形成。到第三纪又形成了北东向的西山

迭拗摺、北京迭凹陷、大兴迭隆起、大厂新凹陷这样隆凹相间的构造格局。

北京平原区主要发育新华夏系的一系列呈北东向或北北东向与北西向展布

的断裂构造（其中以北东向或北北东向断裂构造为主）。呈北东向或北北东向展

布的主要断裂构造有八宝山断裂、黄庄－高丽营断裂、良乡－前门－顺义断裂、

南苑－通县断裂、礼贤－牛堡屯断裂；呈北西向展布的主要有南口－孙河断裂、

永定河断裂等。

（三）地震地质概况及区域地壳稳定性

1．北京地区的破坏性地震

北京周边地区（38°51′～41°34′N；114°43′～118°16′E），共查证

到 4.7级以上地震 75次（不含余震）。计 4.7～4.9级地震 28次， 5.0～5.9级地

震 33次， 6.0～6.9级地震 12次， 7.0～7.9级地震 1次， 8.0级地震 1次。最

早的一次地震发生在公元 294年居庸关一带，为 6级地震；最近的一次地震发生

在 2006年 7月 4日河北文安县附近，为 5级地震。总体来看，地震频率不高但

破坏极大。如 1679年 9月 2日三河-平谷地震，是中国东部人口稠密地区影响广

泛和损失惨重的知名历史地震之一，也是北京附近历史上发生的最大地震。据史

书记载，以河北省三河县和北京市平谷县的灾情最重，震中烈度为Ⅺ度，破坏面

积纵长 500千米，北京城内皇宫有多处损坏。再如 1976年 7月 28日河北唐山大

地震，是近年来中国东部震级最大、破坏性最强的一次地震，震中烈度为Ⅺ度。

北京周边地区发生过
15 2级及以上的破坏性地震共 23例（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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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北京市及周边地区破坏性地震目录

编号 地震时间

震中位置

地点
震级
(M)

震中烈度
(I0)经度

（°）

纬度

（°）

1 294.9 116.0 40.5 北京延庆东 6.0 Ⅷ

2 1057.3.30 116.3 39.7 北京南 4
36 Ⅸ

3 1138.08.22 115.5 39.3 河北易县 2
15 Ⅶ

4 1337.9.16 115.7 40.4 河北怀来一带 2
16 Ⅷ

5 1484.2.7 116.1 40.5 北京居庸关一

带
4

36 Ⅷ-Ⅸ

6 1511.12.11 116.6 39.2 河北霸县 2
15 未给出

7 1527 118.1 39.8 河北丰润 2
15 Ⅶ

8 1536.11.1 116.8 39.8 北京通县附近 6.0 Ⅶ-Ⅷ

9 1621.3 116.7 39.5 河北永靖东北 2
15 Ⅶ

10 1624.7.19 115.5 38.9 河北保定 2
15 Ⅶ

11 1626.5.30 117.4 40.0 天津蓟县 2
15 Ⅶ

12 1658.2.3 115.7 39.4 河北涞水 6.0 Ⅶ-Ⅷ

13 1665.4.16 116.6 39.9 北京通县西 2
16 Ⅷ

14 1679.9.2 117.4 40.0 河北三河平谷 8.0 Ⅺ

15 1679.9.4 117.0 39.7 河北雄县一带 4
35 未给出

16 1720.7.12 115.5 40.4 河北沙城 4
36 Ⅸ

17 1730.9.30 116.3 40.0 北京西北郊 2
16 Ⅷ

18 1923.9.14 115.8 39.4 河北新城

(高碑店) 2
15 Ⅶ

19 1976.7.28 117.9 39.0 河北塘沽东 2
15 未给出

20 1976.7.28 117.8 39.2 河北汉沽 4
16 未给出

21 1976.7.28 118.2 39.6 河北唐山 3
47 Ⅺ

22 1976.11.15 117.5 39.3 天津宁河西 7.0 Ⅷ

23 1977.5.12 117.7 39.2 河北汉沽附近 4
16 Ⅶ

2. 北京地区的现代小震（M＜4.7）

1966年邢台地震后，在北京地区建立了 8条有线台网，1975年海城地震后，

又将这些台网扩充为 21条线。新建成的首都圈数字地震台网由 107个数字地震

台站组成，平均台站间距约为 20km，覆盖了京、津、河北 15万 km2的面积。30

年来记录到北京市周围包括城区小震（M＜4.7）活动 1450多次，以西北部与东

南部小震较为密集，频度和强度均较高。小震密集区表现出一个地区构造处于不



昌平区回龙观国际信息产业基地二期（一）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24

稳定的状态，应予以关注。同时破坏性地震也常常在小震密集区内发生。

3．评估区区域地壳稳定性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在Ⅱ类场地条件下，本

评估区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值为 0.20g，基本地震动加速度反应谱特征周期值为

0.40s，评估区场地类别为Ⅲ类，基本地震动加速度反应谱特征周期值经场地类

别调整后为 0.55s。根据表 2-3 判定，评估区属地壳次不稳定区。

表 2-3 区域地壳稳定性分级评价指标

分级

指标

因素

稳定 基本稳定 次不稳定 不稳定

地震震级 M＜4.5 4.5≤M＜5.5 5.5≤M＜6.5 M＞6.5

最大加速度 amax＜0.05g 0.05g≤amax<0.1g 0.1g≤amax<0.25g amax ≥0.25g

断裂活动速率

（mm/a） ＜0.01 0.01～0.1 0.1～1 ＞1

强震周期（a） >10000 1000～10000 100～1000 ＜100

地壳升降速率

（mm/a） ＜0.1 0.1～0.5 0.5～2 ＞2

水平应力与垂

直应力比值
＜1 1～2 2～3

五、工程地质条件

根据本次评估所施工的勘探钻孔，评估区 20.0m 范围内的土层划分为人工堆

积层、新近沉积层和一般第四纪沉积层三大类；并按岩性及物理力学性质进一步

划分为 4个大层。现分述如下：

人工填土层：

粘质粉土素填土①层：黄褐色，稍密，稍湿，以粘质粉土为主，局部为粉质

粘土、砂质粉土，含砖渣、灰渣、姜石等。

杂填土①1层：稍密，稍湿，以砖渣、灰渣为主，含粘质粉土等。

新近沉积层：

砂质粉土②层：褐黄色，稍密～中密，湿～很湿，含云母、氧化铁，局部夹

粉质粘土薄层。

粉砂②1层：褐黄色，稍密，湿～很湿，要矿物成分以石英、长石、云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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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质粘土②2层：褐黄色，可塑，含云母、氧化铁等。

一般第四纪冲洪积层：

细砂③层：黄褐～褐黄色，中密～密实，湿～饱和，主要矿物成分以石英、

长石、云母等。

粉质粘土③1层：灰～黄灰色，可塑，含云母、氧化铁、氧化锰、有机质等。

砂质粉土③2层：灰～黄灰色，湿～很湿，含云母、氧化铁、有机质等。

粉质粘土④层：褐黄～灰色，可塑，含云母、氧化铁等。

砂质粉土④1层：褐黄～灰色，中密～密实，湿～饱和，含云母、氧化铁等。

细砂④2层：黄褐～褐黄色，中密～密实，湿～饱和，主要矿物成分以石英、

长石、云母等。

本次评估施工的勘探钻孔的平面位置见图 1-7，工程地质剖面见图 2-7 及图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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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工程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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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工程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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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水文地质条件

评估区第四系厚度约 300m，沉积物主要以黏性土、粉土、砂土及圆砾交互

沉积为主，评估区赋存多层地下水。

根据区域资料，评估区内单井涌水量一般在 1200m3/d(降深 5m时)，开采层位

主要为 250m深度范围内的以砂土为主的含水层，属弱富水区，见表 2-3。

表 2-3 含水层富水性分类表

含水层

富水性
强富水区 富水区 中等富水区 弱富水区 贫水区

降深 5m时单井

涌水量（m3/d）
>5000 3000～5000 1500～3000 500～1500 <500

根据本次评估所施工的勘察钻孔，在勘察深度（20米）范围内揭露的地下水

类型为潜水和承压水，地下水主要受大气降水及生活排水、地下径流补给，以侧

向径流和自然蒸发为主要排泄方式。

本次评估期间，拟建场地揭露 2 层地下水，第 1 层潜水水位初见水位埋深

7.9～10.1m（水位标高 31.4～33.0m），稳定水位埋深 7.3～8.3m（水位标高 32.3～

34.2m）；第 2层承压水水位初见水位埋深 15.8～18.8m（水位标高 22.2～25.5m），

稳定水位埋深 14.2～17.2m（水位标高 23.8～26.7m）。

根据调查了解和收集区域资料，拟建场区 1959年历史最高水位接近自然地

面，近 3～5年最高地下水位约为自然地面下 3m考虑。

七、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评估区地处北京市昌平区，主要人类工程活动是工程建设及开采地下水。人

类工程活动及地下水的开采，使得该区域地下水呈现下降趋势，地面沉降也呈现

持续发展的趋势，评估区位于沙河－七里渠地面沉降区的中心区域中，地下水的

开发引起区域性的地面沉降，对地质环境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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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

一、地质灾害类型的确定

通过现场踏勘，分析研究了大量的资料，确定评估区应对以下地质灾害进行

评估：

1．北京市平原区上世纪 30 年代就开始出现地面沉降，目前已经形成多个地

面沉降中心，对地面沉降地质灾害的评估也是本次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内容之

一。

2．规划用地潜水位埋藏较浅，规划用地是否存在饱和粉土、砂土，是否存

在地震液化问题，本次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也将做详细的工作予以确定。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将对规划用地的地面沉降及砂土液化地质灾害进行现状

评估，预测工程在建设中和建成后，对地质环境的改变和影响，是否会引发新的

地面沉降、地震液化。

二、地质灾害的现状评估

（一）、地面沉降

北京市地面沉降主要发生在北京市市区、东郊、东北郊及周围一些卫星城镇。

根据历史测量资料，北京市早在 1935 年就已经发生了地面沉降。当时地面沉降

仅发生在西单到东单一带。1935～1952 年局部地面沉降量最大值仅为 58mm。解

放后，沉降区逐步扩展到平原地区。北京平原区地面沉降按其发展过程可划分为

4个阶段，即形成阶段、发展阶段、扩展阶段和加速发展阶段，见表 3-1。

1. 1955～1973 年为地面沉降形成阶段。该时段北京市平原地下水开采量

日益增加，地下水位逐年下降，在市东郊的东八里庄-大郊亭一带，东北郊的来

广营-酒仙桥一带形成了区域性的地下水降落漏斗中心，东郊、东北郊地面沉降

区逐渐形成，面积不断扩大。到 1973 年，东郊大郊亭、东北郊来广营累计沉降

量分别达到 230mm 和 126mm，地面沉降面积达到 400km2（累计沉降量大于 50mm），

年平均沉降速率 16～28.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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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73～1983 年为地面沉降发展阶段。在该时期，北京市平原地下水水位

持续下降，地下水位降落漏斗面积逐年增加，漏斗范围由东郊向昌平、顺义、通

州地区逐年扩大。东郊、东北郊沉降区面积迅速扩大，累计沉降迅速增加，到

1983 年沉降面积达 600km
2
（累计地面沉降量大于 50mm），累计地面沉降量大于

200mm 的面积达 42km2。最大累计沉降量 590mm。逐渐形成了远郊区昌平沙河-八

仙庄、大兴榆垡-礼贤等沉降区。

3. 1983～1999 年为地面沉降的扩展阶段。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由于连

年的干旱少雨，使得地下水位普遍下降 ，地下水漏斗范围进一步扩大。地面沉

降面积迅速扩大，沉降区向郊区迁移。东郊、东北郊沉降区沉降速率逐渐变大，

昌平沙河-八仙庄、大兴榆垡-礼贤、顺义平各庄等沉降区以 20～35mm/a 速率快

速发展。到 1999 年，地面沉降区面积达到 2815km2(累计沉降量大于 50mm)。形

成了东郊八里庄-大郊亭、东北郊来广营、昌平沙河-八仙庄、大兴榆垡-礼贤、

顺义平各庄 5 个较大沉降区，沉降中心累计沉降量分别达到了 722mm、565mm、

688mm、661mm、250mm。在通州、顺义等地区形成了新的沉降区。平原区累计沉

降量大于 100mm 的面积达 1826km
2
。累计沉降量大于 500mm 的面积达 104km

2
。

4. 1999～2005 年为地面沉降快速发展阶段。北京市老的沉降区持续发展，

新的沉降区逐渐形成，沉降区面积不断扩大，累计沉降量大于 100mm 的沉降区面

积由1999年的1826km2增加到2005年的2815km2。地面沉降分布呈南北两个大区。

北区主要分布于城区东南的朝阳区、通州区以西、昌平区以南、顺义区的西南部。

区内包括东八里庄-大郊亭沉降中心，累计沉降量 750mm；朝阳区来广营沉降中

心，累计沉降量 677mm，昌平沙河-八仙庄沉降中心，累计沉降量 1086mm；顺义

平各庄沉降中心，累计沉降量 580mm，共 5个沉降区。另外局部沉降中心还有顺

义区北务等。南区主要分布于大兴区南部的庞各庄、榆垡、礼贤等地，累计最大

沉降量达 813mm。地面沉降监测站分层标监测数据显示，2005 年天竺站地面标

（F3-8）年沉降量为 43mm，望京站地面标年沉降量达到 54.19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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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北京市地市地面沉降发展概况

发展

时期

时间

（a）

沉降面积（km2） 沉降

速率

（mm/a
）

沉降区
沉降量

（mm）

累计最大

沉降量

（mm）

﹥

50mm
﹥

100mm

形成

阶段

1955-
1966

局部
4.8 东八里庄 58 58
2.5 酒仙桥 30 30

1966-
1973

400
28.2 东八里庄-大郊亭 172 230
16 来广营 66 126

发展

阶段

1973-
1983

30.2 东八里庄-大郊亭 302 590
18.1 来广营 181 307

扩展

阶段

1983-
1987

1557 860

15.5 东八里庄-大郊亭 62 652
15 来广营 60 367
33.7 昌平沙河-八仙庄 303
34.5 大兴礼贤-榆垡 298

1987-
1999

2815 1826

5.3 东八里庄-大郊亭 70 722
19.8 来广营 198 565
29.6 昌平沙河-八仙庄 385 688
24.2 大兴礼贤-榆垡 363 661
19.2 顺义平各庄 250 250

快速

阶段

1999-
2005

4114.1
2

2815.29

66.3 昌平沙河-八仙庄 398 1086
65.4 朝阳区来广营 392 677
56.3 东郊八里庄-大郊亭 338 750
37 大兴榆垡-礼贤 224 813
28 顺义平各庄 188 420
44 通州梨园-台湖 265

33
顺义羊房、昌平燕

丹
200

2005 年至 2012 年，北京的地面沉降处于加速发展阶段，1955 年至 2012 年

的北京地区的最大累计沉降量超过了 1500mm，最大年沉降速率达到了

159.2mm/a。

2013 年至 2019 年，北京的地面没降仍持续发展，截止 2013 年底，全市平

原区累计地面沉降量大于 500mm 的地区面积为 1349km2，累计地面沉降量大于 1m

的地区面积为 197km
2
。2013 年“北区”区域沉降速率减小，“南区”部分地区沉

降速率增大。表 3-2 为 2009 年～2013 年各主要沉降中心最大沉降量统计表。图

3-1 为 2009 年～2018 年各主要沉降中心最大沉降量变化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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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2009年～2013年各主要沉降中心最大沉降量统计表

沉降中心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2010 年 2009 年

北区

昌平区八仙庄 81.3 111.6 92.8 83.9 75.1

海淀区西小营 83.6 127.2 110.4 95.1

顺义区平各庄 ―― 65.6 38.1 50.8 48.3

朝阳区金盏 138.1 159.2 125 131.4 137.5

朝阳区三间房 135 142.4 122.6 129.9 111.7

朝阳区黑庄户 143.3 159.6 128.2 135.8 91.4

通州城区 105.9 130.7 105 90.7 89.3

南区 大兴区榆垡-礼贤 74.5 70.6 76.4 78.7 53.8

图 3-1 2009 年～2018 年各主要沉降中心最大沉降量变化曲线图

截止到 2019 年，北京的累计最大累计沉降量达到了 2169mm，位于朝阳金盏

沉降区，是北京平原区累计沉降量最大值，南区的最大沉降量位于礼贤小马坊，

最大累计量为 1530mm。截止到 2019 年，大于 1500mm 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朝阳金

盏－楼梓庄－朝阳农场以内地区和管庄－三间房－丁家围－黑庄户以内地区以

及昌平八仙庄和大兴礼贤小马坊地区，面积约 104km2。累计沉降量 500～1000mm

的地区面积为 1539km
2
，主要分布在累计沉降量大于 1500mm 地区的外围，主要包

括北部几大沉降中心附近地区以及南部大兴北臧村－庞各庄－半壁店-安定一带

以南地区。累计沉降量小于 500mm 的地区面积为 4447km
2
，主要分布在北京平原

区西部以及北部山前地带。

地面沉降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差异性的地面沉降，直接引

起建筑物及构筑物的开裂；二是由于区域性的地面沉降影响给排水系统、加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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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沉降量及使地面高程点失准。本次评估对区内的道路、建筑物、构筑物等进行

了详细调查，除发现局部围墙存在 1～3mm 开裂外，其它建构筑物未发现明显开

裂。根据北京市的监测资料，规划用地 1955～2012 年的累计地面沉降量约为

630～720mm，见图 3-2，近几年年均沉降速率约为 37～41mm/a，按此速率计算至

2019 年，规划用地 1955～2019 年的累计地面沉降量约为 890～1010mm。根据“评

估规范”表 4，确定规划用地地面沉降的现状发育程度为“中”，根据“评估规

范”表 3判别规划用地地面沉降的灾情分级为“轻”，根据“评估规范”表 5 判

别规划用地地面沉降地质灾害的现状“危险性小”。

图 3-2 规划用地 1955～2012年地面沉降等值线图

（二）、砂土液化

1．砂土液化机理及特征

砂土液化是砂土的液态化表现，是饱和或接近饱和的砂土，当地震发生时，

在地震力的往复作用下，被震动压密而向上部排水，排入上部的水由于砂土层上

面的覆盖层隔水无法排出，而在砂土层内聚集起来，形成超静孔隙水压力，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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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往复震动的持续，砂土层下部不断被压密向上排水，上部超静孔压就会不断

增加，当超静孔压达到能够承担全部上覆土重时，砂土层上部就会膨胀而顶起上

覆土层，砂土层内最上部砂就会处于悬浮状态，这时砂土层处于液化状态，若此

时孔压还得不到宣泄，随着地震的持续，超静孔压的增加会使处于悬浮状态砂的

范围向深部扩展，当扩展到某一深度并且在地震停止之前，超静孔压在上覆土层

薄弱处找到了突破口，悬浮状态的砂土随水喷出地表，孔压得以宣泄，就形成了

液化效应而致灾。若当地震结束时，超静孔压仍然不能突破上覆土体的覆盖，超

静孔压就会逐渐耗散，不会形成喷砂冒水现象，但实际上，这一深度以上的砂土

在地震中已经处于液化状态，只是没有形成液化效应而造成灾害。

可液化砂土层的地质环境特征：

① 砂土层处于地下水位以下；

② 砂层密实度差，结构松散；

③ 地下水位埋藏浅和径流条件滞缓地区。

由此可见，可能产生液化的砂土层必须处于饱和或近于饱和，即砂土层内

部孔隙水连通，若砂土层颗粒之间的孔隙水不连通，则孔隙水压力不能传递，也

就没有聚集超静孔压的基本条件，砂土层不可能液化。

具有上述地质环境特征的砂土层，也就具备了可能液化的条件。但是否会

产生液化，还取决于地震条件、砂土层埋深及可液化与非液化层之间的关系等因

素。

2．评估区及周边地震液化历史情况

根据北京市地震地质会战专题成果《北京平原区地震影响小区划》，1976 年

7 月 28 日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 7.8 级强烈地震，北京市各区县都遭受了不同

程度的地震灾害。

3．砂土液化判别

目前评价饱和砂土液化方法很多，但基本为两种：剪应力对比法和标准贯入

试验法。

剪应力对比法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但需要采取大量样品，对区划场地或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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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预测很不适用。标准贯入试验法以及利用它构成的液化判别式反映了影响液

化的主要因素，因此它已成为最有代表性，应用最广泛的液化判别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 年

版）第 4.3.4 款规定，当饱和砂土、粉土的初步判别认为需进一步进行液化判别

时，应采用标准贯入试验判别地面下 20m 范围内土的液化；但对该规范第 4.2.1

条规定可不进行天然地基及基础的抗震承载力验算的各类建筑，可只判别地面下

15m 范围内土的液化。

本评估结合已有的经验，液化判别按二个程序进行，即初判和复判。

初判：

参照《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 （2016 年版）的有关规定，结

合评估区的抗震设防烈度，可液化层（为全新统 Q4地层的饱和粉、细砂和粉土）

所处的地质环境特征，评估区周边历史上曾发生过砂土液化地质灾害，经初判规

划用地也有液化的可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液化判别。

复判：

本报告依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 年版）即标准贯

入试验判别法进行复判。

在地面下 20m 深度范围内，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临界值可按下式进行

计算：

� �
c

wscr ddNN �� 31.0)5.16.0ln(0 ��� (公式 1)

式中 crN —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临界值；

0N —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基准值，可按表 3-3 采用；

sd —饱和土标准贯入点深度（m）；

wd —地下水位（m），按现状最高地下水位（7.3m）采用。

c� —黏粒含量百分率，当小于 3或为砂土时，均采用 3。

β—调整系数，设计地震第一组取 0.80，第二组取 0.95，第三组取

1.05。



昌平区回龙观国际信息产业基地二期（一）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36

表 3-3 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基准值(N0)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g) 0.10 0.15 0.20 0.30 0.40

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 7 10 12 16 19

注：本规划用地抗震设防烈度为 8 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20g，设计地震分组

为第二组。

评估区地基土的液化判别结果见表 3-4。

表 3-4 评估区液化判别结果表

孔号 N0 ds dw ρc Ncr N 液化判别结果

1

12 9.3 7.3 10.6 7.4 15 不液化

12 10.3 7.3 3 14.9 28 不液化

12 11.3 7.3 3 15.8 31 不液化

12 12.3 7.3 3 16.6 35 不液化

12 14.3 7.3 19.4 -- 15 初判不液化

12 15.3 7.3 15.2 -- 20 初判不液化

12 17.3 7.3 3 19.9 32 不液化

12 18.3 7.3 3 20.5 36 不液化

2

12 10.3 7.3 10 8.2 26 不液化

12 11.3 7.3 3 15.8 29 不液化

12 12.3 7.3 3 16.6 33 不液化

12 13.3 7.3 10 9.5 32 不液化

12 14.3 7.3 18.2 -- 14 初判不液化

12 15.3 7.3 15.6 -- 13 初判不液化

12 17.3 7.3 3 19.9 29 不液化

3

12 8.3 7.3 3 13.0 24 不液化

12 9.3 7.3 3 14.0 28 不液化

12 10.3 7.3 3 14.9 32 不液化

12 11.3 7.3 3 15.8 37 不液化

12 15.3 7.3 10.8 9.8 13 不液化

12 16.3 7.3 13.6 -- 16 初判不液化

4

12 8.3 7.3 3 13.0 24 不液化

12 9.3 7.3 3 14.0 30 不液化

12 10.3 7.3 3 14.9 33 不液化

12 11.3 7.3 3 15.8 37 不液化

12 15.3 7.3 16.6 -- 14 初判不液化

12 16.3 7.3 11.2 10.0 16 不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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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砂土液化的判别，评估区 20m 深度范围内的地基土在设计基本地震

加速度值为 0.20g，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二组，现状最高地下水位(水位埋深 7.3m)

时不液化，砂土液化的危害程度为“轻”，根据“评估规范”表 12 判别规划用地

砂土液化地质灾害的现状“危险性小”。

三、现状评估小结

规划用地 1955～2019 年的累计地面沉降量约 890～1010mm，规划用地地面

沉降的现状发育程度为“中”，灾情分级为“轻”，规划用地地面沉降地质灾害的

现状“危险性小”。规划用地 20m 深度范围内的地基土在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

为 0.20g，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二组，现状最高地下水位(水位埋深 7.3m)时不液化

规划用地砂土液化地质灾害的现状“危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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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一、工程建设引发、加剧地质灾害危险性的预测

（一）地面沉降

拟建工程部分基槽开挖较深，潜水位于基槽的开挖范围内，需采取可靠的措

施控制地下水，基槽开挖过程中可能会进行基槽降水，但需降低的水头不大且降

水的时间较短，预测拟建工程引发、加剧地面沉降的危险性小。

（二）砂土液化

拟建工程无论在建设过程中及建成后都不会促使当地的地下水位的上升，基

槽回填土按规范要求经过振动夯实，这些将改良土层的性质，因此按国家相关规

范进行拟建工程的建设后将会改良土体的性质，降低发生砂土液化的危险，而不

会引发砂土液化。

二、工程建设可能遭受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

（一）地面沉降

根据“评估规范”附录 C地面沉降可用分层总和法来进行预测分析，计算公

式如下：

（1）黏性土及粉土层按下式计算：

Hp
e
aS v ��
�

��
01

（2）砂层按下式计算：

E
HpS ��

��

式中： S� ——最终沉降量（cm）；

va ——黏性土或粉土的压缩系数或回弹系数（MPa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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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e ——原始孔隙比；

p� ——水位变化施加于土层上的平均荷载（MPa）；

H——计算土层的厚度（cm）；

E——砂土的弹性模量，压缩时为 Ec，回弹时为 Es（MPa）。

总沉降量等于各土层沉降量的总和。

根据该区域的发展规划，预计该区域地下水位的下降速率约为 0.2m/a，按

上式进行计算，预测至2026年，见图4-1，规划用地的累计地面沉降量约为1080～

1220mm，年均沉降速率约 27～30mm/a，根据“评估规范”表 4，预测规划用地地

面沉降的发育程度为“弱～中”，根据“评估规范”表 3，预测规划用地地面沉

降地质灾害的危害程度为“轻”，根据“评估规范”表 5，预测规划用地未来遭

受地面沉降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小”。

图 4-1 规划用地 1955～2026 年累计地面沉降量预测图

（二）砂土液化

规划用地地基土在将来是否会遭受砂土液化的危害，主要考虑将来评估区地

下水位上升时，是否有发生砂土液化的危险。

根据搜集的资料，评估区近 3～5年最高地下水水位埋深 3m，本次评估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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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水位进行砂土液化的预测判别，判别结果见表 4-1。

表 4-1 评估区砂土液化预测判别结果表

孔号 N0 ds dw ρc Ncr N 液化判别结果

1

12 3.3 3 15.4 -- 11 初判不液化

12 4.3 3 8.8 7.4 8 不液化

12 5.3 3 10.2 7.7 9 不液化

12 9.3 3 10.6 10.1 15 不液化

12 10.3 3 3 19.8 28 不液化

12 11.3 3 3 20.7 31 不液化

12 12.3 3 3 21.5 35 不液化

12 14.3 3 19.4 -- 15 初判不液化

12 15.3 3 15.2 -- 20 初判不液化

12 17.3 3 3 24.8 32 不液化

12 18.3 3 3 25.4 36 不液化

2

12 3.3 3 15.6 -- 12 初判不液化

12 4.3 3 10.4 6.8 13 不液化

12 5.3 3 14.4 -- 10 初判不液化

12 6.3 3 18.8 -- 9 初判不液化

12 10.3 3 10 10.9 26 不液化

12 11.3 3 3 20.7 29 不液化

12 12.3 3 3 21.5 33 不液化

12 13.3 3 10 12.2 32 不液化

12 14.3 3 18.2 -- 14 初判不液化

12 15.3 3 15.6 -- 13 初判不液化

12 17.3 3 3 24.8 29 不液化

3

12 3.3 3 18.6 -- 12 初判不液化

12 4.3 3 11.6 6.4 10 不液化

12 8.3 3 3 17.9 24 不液化

12 9.3 3 3 18.9 28 不液化

12 10.3 3 3 19.8 32 不液化

12 11.3 3 3 20.7 37 不液化

12 15.3 3 10.8 12.4 13 不液化

12 16.3 3 13.6 -- 16 初判不液化

4

12 3.3 3 19.2 -- 10 初判不液化

12 4.3 3 12.2 6.3 13 不液化

12 5.3 3 8.0 8.7 10 不液化

12 8.3 3 3 17.9 24 不液化

12 9.3 3 3 18.9 30 不液化

12 10.3 3 3 19.8 33 不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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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 评估区砂土液化预测判别结果表

孔号 N0 ds dw ρc Ncr N 液化判别结果

12 11.3 3 3 20.7 37 不液化

12 15.3 3 16.6 -- 14 初判不液化

12 16.3 3 11.2 12.5 16 不液化

根据以上的判别结果，评估区 20m 深度范围内的地基土在设计基本地震加速

度值为 0.20g，近 3～5 年最高地下水位（水位埋深 3m）时不液化，根据“评估

规范”表 3判别规划用地砂土液化的危害程度为“轻”，根据“评估规范”表 12

预测规划用地遭受砂土液化的“危险性小”。

三、预测评估小结

拟建工程引发、加剧地面沉降及砂土液化等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小”。预测至

2026 年，规划用地的累计地面沉降量约为 1080～1220mm，年均沉降速率约 27～

30mm/a，规划用地地面沉降的发育程度为“弱～中”，危害程度为“轻”，规划用

地遭受地面沉降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小”；经标贯法判别，评估区 20m 深度范围内

的地基土在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20g，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二组，近 3～5年

最高地下水位（水位埋深 3m）时不液化，砂土液化的危害程度为“轻”，预测规划

用地遭受砂土液化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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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及防治措施

一、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原则与量化指标的确定

（一）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原则

地质灾害的形成条件异常复杂，因而，在分析地质灾害危险性时，所涉及的

内容非常广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所有标示地质灾害形成条件的要素都纳入

潜在危险性分析之中，不但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为了适应分析需要，应按下

列原则确定分析指标。

分主次原则

将那些对地质灾害危险性具有重要作用和直接关系的要素指标纳入危险性

分析，舍去其他次要的，间接性要素指标。

分层次原则

危险性分析的目的是评价地质灾害的发生概率、可能形成的规模和破坏范

围，为破坏损失评价或风险评价提供基础。因此，灾害活动概率、规模、破坏范

围是危险性分析的目标指标。但这些指标是在分析地质灾害活动条件充分程度的

基础上才能获得，因而称这些对地质灾害活动具有影响的要素指标为分析指标。

地质灾害活动条件是在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所以将反映区域自

然环境社会经济条件的指标称为背景指标，它对于地质灾害活动具有区域性控制

作用。于是，地质灾害危险性指标的层次系统为背景指标-分析指标-目标指标。

共性与个性兼顾原则

地质灾害灾情评估涉及不同的灾种，它们既具有许多共同特点，具有许多方

面差异。因此，在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时，既要充分反映它们的共同特性，又要

表现出它们的个性差异。

（二）地质灾害量化指标的确定

根据上述论证，评估区内潜在地质灾害主要为地面沉降及砂土液化。现就这

二类地质灾害量化指标分别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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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面沉降

根据“评估规范”，地面沉降的发育程度按表 5-1 确定，地面沉降的发育程

度按表 5-2 确定。

表 5-1 地面沉降现状发育程度

分 级 强 中 弱

因

素

累计地面沉降量

（mm）
＞1500 500～1500 ＜500

沉降速率（mm/a） ＞50 30～50 ＜30

注：1) 累计地面沉降量指自1955年至最近政府公布数据；

2) 沉降速率指近3年的平均年沉降量；

3) 上述两项因素满足一项即可，并按照强至弱顺序确定。

表 5-2 地面沉降预测发育程度

发 育 程 度 强 中 弱

因 素 沉降速率（mm/a） ＞50 30～50 ＜30

2. 砂土液化

砂土液化危险性评估的主要内容是划分其液化等级从而判断砂土液化对拟

建工程的危害程度。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 年版），

液化等级分为轻微、中等、严重 3类（表 5-3）。

表 5-3 砂土液化等级划分标准

液 化 等 级 轻 微 中 等 严 重

液化指数 ILE 0<ILE≤6 6<ILE≤18 ILE>18

二、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

通过对规划用地地质灾害分析得知：

1. 规划用地 1955～2019 年的累计地面沉降量约 890～1010mm，规划用地地面

沉降的现状发育程度为“中”，灾情分级为“轻”，规划用地地面沉降地质灾害的

现状“危险性小”。拟建工程引发、加剧地面沉降的危险性小；预测至 2026 年，

规划用地的累计地面沉降量约为 1080～1220mm，最近年均沉降速率约为 27～

30mm/a，规划用地地面沉降的发育程度为“弱～中”，危害程度为“轻”，规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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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遭受地面沉降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小”。

2．评估区 20m 深度范围内的地基土在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20g，设

计地震分组为第二组，现状最高地下水位(水位埋深 7.3m)时不液化，砂土液化

的危害程度为“轻”，规划用地砂土液化地质灾害的现状“危险性小”；拟建工程

的建设不会引发砂土液化现象，经预测分析，评估区 20m 深度范围内的地基土在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20g，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二组，近 3～5 年最高地下

水位（水位埋深 3m）时不液化，砂土液化的危害程度为“轻”，预测规划用地遭

受砂土液化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根据以上分析，规划用地地质灾害各灾种的现状评估及预测评估的等级划分

见表 5-4，综合确定规划用地地质灾害的危险性等级为“小级”。

表 5-4 规划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分级综合评估表

灾种 现状评估 预测评估 危险性分级

地面沉降 危险性小 危险性小
小级

砂土液化 危险性小 危险性小

三、规划用地适宜性分区评估

根据上述综合分区评估，规划用地地质灾害的危险性等级为“小级”，防治工

程简单，根据“评估规范”表 44的规定，确定规划用地的适宜性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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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防治措施

规划用地发育的主要地质灾害为地面沉降。

地面沉降的防治需从多方面考虑，政府可根据地下水位下降情况及地面沉降

的发展情况，对地面沉降快速发展地区采取限采、回灌等措施，同时合理规划水

资源的分配，使地面沉降的发展在可控的范围内。建设方可根据建设场区周边地

面沉降的特点，在规划、设计阶段采取一些预防性的工程措施，考虑地面沉降对

地基、管线、路面等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